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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医保发〔2025〕4号

道县医疗保障局     道县财政局
关于调整生育津贴申领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乡镇场（街道）、县直各单位、省市驻道各单位、各相关企业：
为进一步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更好保障参保人权益，根据《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全面推行将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参保人的通知》、《永州市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实施细则》(永医保发〔2020〕34号)、《永州市医保局关于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的通知》等规定，现就我县调整生育津贴申领结算方式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支付方式及实施时间
从2025年12月1日起，符合规定的女职工在职期间生育和终止妊娠，生育津贴申领支付方式由“原发放至参保单位”调整为“发放至参保女职工个人”。用人单位的女职工在职期间生育和终止妊娠，在规定的产假期内，由发放工资变更为享受生育津贴。
二、办理流程
（一）申报。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的，由参保单位及时在湖南省医疗保障单位网厅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申报资料包括：《湖南省生育津贴申领表》、医疗机构签章的相关病历资料(住院病人提供出院记录，门诊病人提供门诊病历及B超报告单)等；《湖南省生育津贴申领表》应按要求填写参保人员本人银行账户信息。(具体操作详见附表)
（二）受理。医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自收到用人单位在湖南省医疗保障单位网厅的申请后为正式受理，并计算开始办理时间。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属于受理范围且材料齐全的当场受理，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并重新提交。
（三）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计算待遇金额。
（四）拨付。医保经办机构生成生育津贴结算单，财务确认享受的待遇金额无误后，一次性发放至职工本人银行账户。
（五）查询。参保单位或个人可通过单位网厅、“湘医保”APP等方式查询业务办理进度及结果。
三、县财政供养单位生育津贴结算
各财政供养单位及时在湖南省医疗保障单位网厅申报生育津贴，县医保局每月5日之前将上月申报名单报送至县财政局社保股。在财政部门与财政供养单位核对正确参保人员应退缴金额后，各供养单位需督促参保人员在收到通知30日内通过以下指定方式完成资金返还。收款账户名：道县财政局代管资金专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县支行，账号：43001560071052507279，转账时需备注“某单位某人生育期间工资返还”。
四、工作要求
（一）各参保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动生育津贴支付方式调整落实到位。
（二）各参保单位及时通知本单位涉及享受相关待遇人员，提前开通银行账户，并提供参保人个人有效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确保每位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的职工了解发放方式的变化，避免因个人银行账户信息不准确或未开通银行账户功能导致生育津贴无法发放。
（三）请按规定时限完成工资返还，逾期未返还的，将依法依规采取追缴措施，如停发工资待遇，由此造成个人社保缴费断档等后果由个人承担。
本通知自2025年12月1日(以申请时间为准)起施行，由县医疗保障局、县财政局负责政策解答。其他未尽事宜，按现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附件：医保单位网厅生育津贴申报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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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医保单位网厅生育津贴申报操作手册

一、登陆医保单位网厅
打开浏览器输入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单位网厅网址：https://healthcare.hnybj.com.cn/hallunit/#/login,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
二、生育津贴申报
（一）申报录入
进入【生育津贴】-【申报录入】窗口，点击“选择人员”，输入身份证号点击“查询”，选择人员双击选定。依次填完页面带标记*号选项信息，拨付对象选择“个人”。点击“选择银行”按钮，选择“银行大类”，录入“银行名称”，点击“查询”，选择银行双击选定，录入参保人本人银行账号，银行户名填参保人姓名，完成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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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①计划生育手术或生育日以病历上的生育时间为准。
②难产的定义：难产是指由于影响分娩的因素包括产力、产道、胎儿及精神心理因素发生异常，或四个因素间相互不能适应，而使分娩进程受到阻碍，产程延长。剖宫产、使用了胎头吸引器和产钳助产的平产、使用了手法转位助产的平产等情况在选择生育类别时选“难产”，其余普通平产在选择生育类别时选“正常产”，判断依据以出院记录上的诊断为准。
③孕周数以及胎儿数以出院记录或B 超检查报告上的记录为准。
④拨付对象选择“个人”。
⑤申请生育津贴的天数以国家规定的产假天数为准。正常产享受158天产假；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例如正常产生育2个婴儿享受173天产假，难产生育2个婴儿享受188天产假。
怀孕未满2个月终止妊娠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2个月未满4个月终止妊娠的，享受30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未满7个月终止妊娠的，享受42天产假；怀孕满7个月终止妊娠的，享受75天产假。
（二）申报打印
进入【生育津贴】-【申报打印】窗口，设置好“申请开始日期”，“申请结束日期”，“确认状态”选择“未确认”，录入“身份证号”，点击“查询”，查出申报的信息，点击“打印”，打印出“生育津贴申领表”，经申领人、经办人和参保单位核实无误后，签字盖章，需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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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确认
进入【生育津贴】-【申报确认】窗口，设置好“申请开始日期”，“申请结束日期”，“确认状态”选择“未确认”，录入“身份证号”，点击“查询”，查出申报的信息，点击“上传附件”，将“生育津贴申领表”，“病历资料”（住院病人上传出院记录（医院盖章），门诊病人上传门诊病历（医院盖章）+B超报告单），上传提交，上传成功后点击“确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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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育津贴申报受理及审核
单位申报确认后医保中心在核心经办系统中进行生育津贴受理、审核以及核定表打印。
三、生育津贴查询
（一）统计查询
进入【生育津贴】-【统计查询】窗口，设置好“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点击“查询”，查出人员信息，点击“导出Excel”，可以导出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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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度查询
进入【生育津贴】-【进度查询】窗口，点击“选择人员”，选中相关人员后点击“查询”，可以查看该人员的经办进度情况。业务经办状态如显示为“初审未通过”，可点击“审核意见”查看不通过原因，并根据不通过原因重新申报。业务经办状态如显示为“支付成功”，则表明已进行财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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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育津贴发放支付凭证打印
进入【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发放支付凭证打印】窗口，点击“选择人员”，选中相关人员后设置好“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点击“预览”，生成支付凭证，点击“打印”，操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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